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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科技职业学院
关于建立办学质量考核、提质培优行动
重点项目“月调度”制度的通知
  
各有关职能部门： 
[bookmark: _Hlk68280777]为贯彻落实学院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精神，切实强化工作落实，改进工作作风，提高办学质量考核整改工作、提质培优行动的质量和效率，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经学院研究，决定就办学质量考核整改工作、提质培优行动建立“月调度、月通报、年考核”制度。 
一、调度工作范围 
1.办学质量考核整改任务的落实推进情况； 
2.各有关职能部门提质培优行动认领项目落实推进情况； 
3.必要时可增加其他重点项目。
二、调度工作时间
每月月底或月初，由学院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召集，召开工作调度会。教学督导室负责对以上工作实行动态管理，并制作工作任务工作进度表，明确任务名称、牵头领导、责任部门、工作措施、工作进度、工作成效。 
二、制度内容 
1.调度方式。主要采取集中调度、专题调度、现场调度等。集中调度会由主要领导或分管副院长主持，牵头领导、责任部门参加，汇报材料由牵头领导把关、责任部门起草，主要包括任务名称、工作进展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。专题调度及现场调度由分管领导主持，如有必要，主要领导可出席，责任部门主要任务是解决单项或同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 
对集中调度会上进展不快、矛盾较多、推进不力的重点工作由教学督导室制定“未完成工作调度表”，转交由学院纪委巡察办理；专题调度及现场调度由分管同志视情况调度，如需印发工作进度表，提请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后统一印发。 
2.月通报制度。上述工作采取每月一通报。每次调度会召开之后，各部门认真填写工作任务进度表，于会议当日报送到教学督导室，由教学督导室进行汇总并在院内通报。对进展严重滞后、在全院造成负面影响的工作随时通报给纪委办，进行问责。 
3.年考核制度。上述工作推进情况纳入部门考核，按照调度、督办、通报情况综合考核，考核结果由党委会统一评定为“好、中、差”三个等次，由党政办公室对考核结果进行印发，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 
三、工作要求 
1.强化责任领导。学院成立领导小组，由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，其他分管同志任副组长，与重点工作有关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，负责重点工作调度通报考核制度。 
2.强化时间意识。对调度工作的督办必须及时，责任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落实工作，确有客观原因需延期落实的，应当及时向教学督导室反馈说明。 
3.强化协同意识。牵头领导是重点工作落实的第一责任人，责任部门是责任主体，不得推诿扯皮，如因协同单位原因造成任务不能如期完成的，要积极协调落实。 

附件：
  1.办学质量考核整改工作任务分解表 
2.枣庄科技职业学院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承接任务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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